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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续建成武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BOT 项目 

（二期）并签署相关协议的



为 6,998.5 万元，并由公司、成武德润、江苏金润三方签署《代付协议》及《担保协议》，

由成武德润为启迪环境提供履约担保。由于该事项涉及对外担保，该事项将提请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成武德润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天宫庙镇刘花堂楼村东侧 

法定代表人：李兵 

营业期限：2014 年 12 月 29 日 至 2049 年 12 年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23321841206L 

注册资本：11,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生物

质燃气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餐厨垃圾处理；建设工程施工；城市生活垃圾

经营性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固体废物治理；发电技术服务；市

政设施管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物业管理；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

作；机械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广告发布。（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 9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启迪合加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持有其

10%股权，成武德润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公司名称：江苏金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宜兴经济技术开发区杏里路 

法定代表人：陈军 

营业期限：1999 年 2 月 4 日 至 2037 年 3 月 15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2250460798N 

注册资本：10,57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按一级资质从事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业务；按二级资质从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



专业承包；大气污染治理设备、固体废物污染治理设备、水污染治理设备、脱硫除尘设备、

烟气脱硝设备、喷泉设备、噪声控制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玻璃钢制品的制造、销售；环

保水处理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水处理药剂（除危险化学品）、压力容器设备、照明

设备的销售；环保水处理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环保设施的运营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经查询，自然人陈铁军持有其 55.09%股权，为其控股股东。江苏金润未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 

三、协议主要条款 

1、《成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项目#2 机组设备采购安装工程合同》 

发包人：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承包人： 江苏金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工程名称：成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项目#2 机组设备采购安装工程                                 

（2）工程地点：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刘花堂楼东侧  

（3）工程范围：1 套完整焚烧炉、余热锅炉、烟气净化、汽轮发电机组、主变及其技术

服务，配套设施、包括本体及附件的供货、性能保证、安装和调试服务等内容，满足设备运

行及公用系统对接的所有设备及附件。（包括二期新建项目与一期运营项目在工程施工过程

中所产生的一切必要安全隔离措施以及施工前后的拆除和恢复等相关工作)(详见本合同附

件 5--设备清单)。 

①本工程所涉及的工程范围限于成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项目#2 机组设备采购安

装与调试至 72+24 小时试运合格，设备技术要求以发包方提供设计图纸为准。发包方需于合

同签订生效后 7 天内向承包方提供施工蓝图及 CAD 可编辑版图纸。 

②如因发包方设计原因导致缺陷，由此造成的责任及损失由发包方承担。 

③因该项目一期运营项目已经投用，发包方需设定承包方施工区域，承包方对施工区域

按照施工规范进行管理。 

（4）总工期：240 天 

①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60 天内完成#2 汽轮发电机组 72+24 小时试运行，并协助取得机

组全容量并网证明。 

②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240 天内完成#2 焚烧炉及余热锅炉 72+24 小时试运行。    

（5）工程质量标准    



本工程承包质量标准双方约定为：合格（一次性通过验收合格（包括环保、防雷、规划

等专项验收）且通过“72+24”小时满负荷试运行，且连续 7 日垃圾处理产出及污染物排放

达到本协议约定的标准和要求，具备进入正式投产运行条件）。 

（6）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①合同价格：人民币 69,985,000 元 

其中设备采购价格：人民币（含税，税率 13％）45,875,630 元；其中设备安装价格：

人民币（含税，税率 9％）14,949,587 元；其中工程产生的服务费用：人民币（含税，税率

6％）9,159,783 元。  

②合同价格形式：固定总价（含 72+24 移交之前所有费用）。 

③材料及设备价差调整：不调整。 

④如合同签订后国家调整增值税税率，则以合同约定的不含税价不变为原则相应调整税

款。 

2、《代付协议》及《担保协议》 

甲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金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丙方：成武德润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鉴于甲乙双方签署的《成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项目#2 机组设备采购安装工程合

同》（以下简称“工程合同”）。现经本协议甲、乙、丙三方共同友好协商，本着自愿、公平

和诚实守信的原则，就丙方代甲方向乙方支付工程合同中约定的专用合同条款项下工程款事

宜达成一致，订立协议。具体如下： 

（1）代付事项 

①甲方委托丙方代甲方向乙方支付工程合同中约定的专用合同条款项下的工程款。 

②上述代付事项所涉及的具体付款频次、时间、金额以丙方每次付款前乙方向丙方提交

的甲方开具的“同意代付工程款项确认书”所载明的内容为准。 

③乙方收到丙方每次支付的上述代付款项，即视为甲方向乙方付清了等额款项。 

④本协议的约定内容，仅适用于本协议项下甲、乙、丙三方约定的基于甲乙双方之间工

程合同的履行所产生的甲方应付乙方并在“同意代付工程款项确认书”中明确指令时间、金

额且委托丙方向乙方代付的工程款项，甲乙双方之间因上述工程合同的履行所产生的一切债

权债务关系并不发生转移，对此三方确认无异议。 

（2）担保事项 



①丙方的担保范围是甲方在主合同中的全部合同义务和产生的全部合同责任，以及乙方

为实现担保权利而支出的合理、必要的成本费用。 

②丙方的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中约定的工程结算总价款付清之日

止。 

③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即主合同履行期间如果甲方明确不承担合同义务或者不履行合

同责任的，则乙方届时有权向丙方主张相应权利。 

（3）其他约定 

①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或者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各方应当友好协商解决，达成一致

的可以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如经过协商确实达不成协议

的，各方同意各方之任何一方均可将争议向成武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②各方明确，为签署本协议，各方均已各自完成了各自公司内部必须得议事决策程序和

办理了必要的授权手续，签署本协议是真实自愿且有效的。 

四、交易目的及影响 

相关协议的签署是为推进成武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BOT 项目（二期）建设，避免特许经营

协议违约风险。该项目建设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方向，与公司整体业务发展战略一致。 

考虑到公司目前面临的流动性压力及后续项目建设进展的保障，公司及成武德润与江苏

金润拟签署代付及担保协议，成武项目拟以自筹资金推进项目建设，风险相对可控。 

五、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成武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项目#2 机组设备采购安装工程合同； 

3、代付协议； 

4、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